
天津市东丽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

东丽区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

津丽财〔2020〕40号
区属各行政事业单位、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功能区）：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10号）有关要求，天津市财政局制定下发了《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津财采〔2020〕13号）。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我局研究制定了《天津市东丽区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2020年11月29日

（联系人：吴爽 刘子艳；联系电话：84375399）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东丽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11月29日印发
天津市东丽区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我区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按照我市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部署，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10号）有关要求，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津财采〔2020〕13号）有关规定，制定我区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安排

　　我区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自2021年1月1日起进行，区级预算单位按规定全面实施采购意向公开。

二、实施步骤

（一）采购意向公开范围

采购意向按采购项目公开。除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购项目、小额零星采购项目以及因预算单位不可预见的原因急需开展的采购项目外，按项目实施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服务采购，均应当公开采购意向。

（二）采购意向公开方式和主体

采购意向应当按照集中公开和分散公开两种方式实行。

年度采购意向应当集中公开。各主管预算单位在部门预算批复后60日内，负责审核、汇总本部门、本系统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准备实施政府采购的项目概况，予以集中公开。

因年中追加或调整等原因未在年度采购意向中公开的项目、采购活动开始时间早于年度采购意向公开时间的项目、以及年度采购意向公开后30日内需组织实施的项目，其采购意向报经各主管预算单位审核后，由预算单位自行予以分散公开。分散公开的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应当尽量提前，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

（三）采购意向公开渠道

预算单位通过天津市政府采购网设立的“采购意向公开”专栏，填报采购意向文本，并按规定程序上报和发布。有条件的主管预算单位可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同步公开本部门的采购意向。在各公开媒体上发布同一采购意向的，公开时间和内容应保持一致。发布时间和内容不一致的，以天津市政府采购网公开的采购意向为准。

（四）采购意向公开内容

采购意向应按照规定格式（见附件）进行公开，内容应当尽可能清晰完整，具体包括：

    1．采购项目名称；

    2．采购预算金额；

    3．采购需求概况：包括采购标的名称、数量、需实现的主要功能或目标以及需满足的质量、服务、安全、时限等要求；

    4．预计采购时间；

5．执行的政府采购政策：包括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等要求；

6．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采购意向仅作为供应商了解政府采购项目安排的初步参考，采购项目的采购预算、采购需求和采购时间等内容，以预算单位最终发出的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

（五）采购意向公开依据

部门预算批复前公开的采购意向，以部门预算“二上”内容为依据；部门预算批复后公开的采购意向，以部门预算为依据。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公开采购意向对优化营商环境、防范抑制腐败具有重要作用。各级预算单位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采购意向公开的主体责任，完善内控管理，加强采购活动的计划性。各主管预算单位要做好统筹协调，强化对所属预算单位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督促和指导，确保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公开采购意向，做到不遗漏、不延误。

（二）强化规范管理。区财政部门要根据本方案要求，对我区采购意向公开工作进行部署，进一步明确采购意向公开的时间、方法和管理要求。同时，着重加强对区级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指导，确保我区按要求实现采购意向的全面公开。

（三）加大监督考核。区财政部门要加强采购意向公开的日常督导和检查，重点检查采购意向公开的及时性、完整性、规范性以及组织实施的有效性。财政部门将结合财政部每年度政府采购透明度评估结果，对未按规定进行采购意向公开的部门和地区予以通报。

附件：天津市政府采购意向公开格式文本

附件
政府采购意向公告

（单位名称）     年   （至）   月政府采购意向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政府采购信息，根据《天津市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的有关要求，现将（单位名称）   年  （至）  月采购意向公开如下：

	序号
	采购项目

名称
	采购需求概况
	预算金额

（万元）
	预计采购时间（填写到月）
	执行的

政府采购政策
	备注

	
	（填写具体采购项目的名称）
	（填写采购标的名称，采购标的需实现的主要功能或者目标，采购标的数量，以及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服务、安全、时限等要求）
	（精确到万元）
	（填写到月）
	（包括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等要求）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具体采购项目情况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

（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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